
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年出栏 20000 头生猪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

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

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举例

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一）设计简况 

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年出栏 20000 头生猪养殖项目属于改建项目。

由“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设计，《养殖场项目初步选址意见书》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获得贵港市港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的同意，规划总平面图获

得贵港市港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的同意，需注销原证并按要求办理《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2017 年 8 月 15 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发展和改革局对改项目进

行备案，项目属改建，项目代码：2017-450803-03-03-022755。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方案中，由贵港市水清华环

保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环保设施的设计施工。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

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二）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

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均得到保证。认真组织实施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项目配套的各项环

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位，污染防治设

施较完善。 

（三）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开工竣工时间。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建设，于 2020 年 1 月竣

工。技改项目内容均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正常生产，验收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转

基本正常，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测条件。 



2.验收工作启动时间和验收方式。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2017〕4 号）有关规定要求，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成立了

项目验收工作组，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验收工作组长，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验

收工作组成员。于 2020 年 1 月确定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改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并签订了合同。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启动本改建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自查，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同步开展现场踏

勘。在自查阶段，验收工作组全面查阅了本改建项目环评报告书、原贵港市港

南区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报告书批复文件，以及项目设计技术等前期工作有关文

件资料，逐一核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保措施。经现场勘察核实

对照，对尚未完善的异位发酵车间、雨水收集池等污染治理设施抓紧落实，于

2020 年 1 月下旬污染治理设施基本完善。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已按照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审批批复要求建成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不存在重大变动。外排

污染物符合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在环评批复要求的浓度限值控

制指标范围内。公司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组认为，本改建项目整体符合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决定对本改建项目开展整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3.验收监测单位。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确定广西华坤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签订了合同,约定了双

方的责任。 

    4.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及提出验收意见方式。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要求，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对本项目

现场调查基础上，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编制了《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年

出栏 20000 头生猪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月 29 日按照验收监测方案对本项目环保设施以及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现

场监测，核实环保措施执行情况。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调查核实结果，本项目

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于 2020 年 3 月编制了《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

任公司年出栏 20000 头生猪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20 年 3

月 27 日，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召开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议。参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的人员有公司领导、安环部负责人，环评

单位、监测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验收工作组由参会代表和特邀专家组成。 



（5）验收意见的结论。验收期间项目主体工程及与主体工程配套的环保设

施已全部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项目竣工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审批决定的建设内容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各项环保设施同步建成，污染防治设施较

完善。进行了排污申报，已获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登记编号：

91450802081167610N001Z。编制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项目竣工验收

监测结果，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均符合排放标准。项目基本具备环

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一）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组长的环保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公司安全环保部具体负责指导全公司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完善了公司的环保管理制度，明确了公司的环境保护

机构与管理职责、防治污染的管理规定、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环境检测管理规

定、环保设施管理规定、污染事故管理、奖励与惩罚等细则。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公司高度重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建立建全了公司应急管理机制。按照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广西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编写指南》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要

求，编制完成《广西佳品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根据应急

预案明确的区域应急联动方案，加强与公司周边单位、社区村屯开展应急联动

和演练。 

（3）环境监测计划。公司已委托广西华坤监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项目竣工

验收监测。并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监测计划。 

（二）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改建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

程建设情况等问题。 

 


